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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的说明
为编撰《乌兰浩特绿色产业园总体规划（2021-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保障公众对乌兰浩特绿色产业园总体规划（2021-2035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现就本次环评相关工作进行说明。
一、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
1、工作程序：前期调研（收集有关资料、现场踏勘、收集公众意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主要进行环境现状评价、环境影响分析及评价等工作）、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专家评审、报告书修改完善、随规划一同报规划审批部门审批。
2、主要内容：依据规划，围绕规划方案涉及的环境制约因素，对规划方案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识别、分析、预测和评价，对本规划方案与上层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政策、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的协调性进行分析，提出经济可行、技术可靠的环境保护措施，向规划部门和环保部门提出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和环境保护建议，以在规划层面最大程度地减缓规划实施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二、关键基础信息说明
1. 规划核心要素：规划范围北至新桥东大街、东至晖乌线（302国道）、南至红利街、西至天元路（兴科路），总占地7.34平方公里，分近（2021-2025年）、中（2026-2030年）、远（2031-2035年）三期推进，由乌兰浩特绿色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主导实施。
2. 工作责任主体：建设单位为乌兰浩特绿色产业园管理办公室，负责统筹环评全流程推进及公众意见对接；专业环评工作由内蒙古吉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保障环评报告的科学性、合规性。
三、公众发表意见的途径
1. 意见获取与提交载体：公众可通过官方链接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按实际诉求填写后提交。
2. 提交渠道及时限：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电话（0482-8510010）、电子邮箱（WLHTLSCYYGLBGS@163.com）反馈，也可将书面意见送至乌兰浩特绿色产业园红云街1-5号（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二楼项目股）。
3. 咨询对接方式：若对规划环评工作有疑问，可联系建设单位联系人德格吉乐呼（电话0482-8510010），或环评单位联系人李爱玲（电话13015135511）咨询详情。

